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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耶穌升天前吩咐門徒：「你們往普天下去，傳福音給萬民聽。信而受洗

的，必然得救；不信的，必被定罪。」（可十六15-16）

一.真教會理當實踐主所託付的福音使命

放眼台灣2,300萬人，以至於全世界70多億的人口，這些都是我們當盡本

分傳福音的對象。無論貧富貴賤、販夫走卒、男女老幼，都亟待主耶穌真理

福音的拯救，告知這得救美好信息是我們的責任（箴二四11；羅十16-18），

信或不信是未信者與神的關係，我們除了常常反省、檢視自己的言行，靠

神在生活中盡本分實踐傳福音的使命之外，其他就交託那使他們生長的神了

（林前三6）。

1.與神同工，勇敢告知得救的福音

使徒彼得在受聖靈之後，被聖靈感動激勵，就即刻展開了宣道救人的使

命，為生命的主從死裡復活這件事勇敢的作見證，主與他們同工，許多人領

受了他的信息，並接受洗禮；那一天信徒約增加了三千人，後來也行了很多

神蹟，並且在進聖殿禱告之前，讓在美門口一個生來是瘸腿的立時得痊癒，

眾人看他同著使徒進了殿，走著、跳著、讚美神，於是滿心希奇驚訝（徒

三1-10）！他們以為門徒憑著自己的能力和虔誠使這人行走，但聖經說：

「這是因為他們出於『不知』」（徒三17），於是彼得又勇敢的做起見

證，要他們知道這事的肇因……，雖然他最後被忽然來的祭司們和守殿官

並撒都該人拿下扣押他，但經云：「聽道之人有許多信的，男丁數目約

到五千」（徒四1-4），因為這些人他們從「無知」，到有人「告知」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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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白、省悟、相信，就毅然的接受了真福音。隔天彼得又被聖靈充滿，面對著「無

知」的大祭司亞那和該亞法、約翰、亞歷山大，並大祭司的親族、治民的官府和猶

太的長老們，繼續在信仰上勇敢的對他們作見證：「除祂以外，別無拯救；因為在

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著得救。」（徒四12）

2.傳福音是何等佳美蒙福的腳蹤

面對無知、不知耶穌基督福音的萬民，我們應當效法主耶穌親自所宣告和教導

門徒傳福音的不二法門，就是實際的付諸行動「去」傳福音給萬民聽（可十六15-

20；參：可一35-39）。因為「人未曾信祂，怎能求祂呢？未曾聽見祂，怎能信祂

呢？沒有傳道的，怎能聽見呢？若沒有奉差遣，怎能傳道呢？如經上所記：『報福

音、傳喜信的人，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。』……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，聽道是

從基督的話來的。……他們的聲音傳遍天下；他們的言語傳到地極。」（羅十14-

18）。傳福音的實踐，所行過的「腳蹤」，在神的眼中，其價值是「何等」的佳

美，世上沒有任何物質可比擬。保羅也是用「何等」來形容基督長、闊、高、深的

愛，祂的愛是偉大浩瀚，是人難以用言語形容的。

3.不要讓萬民在歸真上別無選擇

從聖經知道，人有拜神的本性，但魔鬼弄瞎了世人的心眼（傳三11；林後四

4）；倘若我們又沒有盡遍傳福音的責任，以致他們的心中被各種異教、邪風所踐

踏而成為堅硬的路旁地，我們要播撒真理的種子自然也比較困難。然而我們相信福

音是神的大能，當福音的種子撒下，神的大能會親自動工；當然是否接受並保守這

分真福音，也是神審判的依據（約十二44-48），不過至少我們的本分是傳揚、宣告

得救的福音（林前九16-23），不要到末日審判的日子，世人面對神的審判時說：

「從來沒有聽過當認識敬拜的真神，有得救真理的福音、有真耶穌教會的存在嗎？

我們心中拜的神就是這些常見的偶像和異風邪道；我們想要到教會，也只能去一般

的教會，因為沒有人來告知，我們別無選擇……！」

二.宣道聖工推展目標與策略方針

統治、管理教會的政權擔在主的肩膀上，祂是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

父、和平的君（賽九6-7）。祂是行奇妙者，祂降生救人的作為，當時的人難以明

白；祂是策士，十字架寶血救贖的奇事，當時的人難以知道。祂的經綸蹤跡何其難

明瞭（羅十一33），而我們只是祂無用的僕人，所作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（路十七

10）。因此，台總宣道處希望能靠主盡本分，藉著以下所擬訂的幾個宣道聖工推展

目標與策略方針要點，來加強推動本會實踐主所託付的宣道使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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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加強宣道經驗交流研討

教會是主的身體，祂是教會的頭，在教會為首，我們都是祂身體的一部分。祂賜

給肢體不同的恩賜（林前十二；羅十二3-8），按著個人所得的恩賜作主傳福音的僕

人，有智慧的去得著各樣的人，因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，凡所行的，都是為福音的

緣故，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（林前九22-23）。傳福音的實踐經驗需要交流分

享，2005年2月與2006年9月連續兩年分別辦了二場「當代宣道事工經驗交流暨展望研

討會」，主題分別為：「傳永遠的福音」與「福音事奉」，參加人數非常的多，交流

經驗之後，回到各區各教會也幾乎大都能按自己的恩賜，協助策劃投入教會的各項福

音事工，或創意的福音事奉。

如今，時隔八年，當時的與會者也都白髮斑斑，青年人幾乎都已成家立業，有的

也承擔起教會負責人的工作；當時的國小、國中生現在也都讀大學或即將畢業了。宣

道處預計於2014年1月24-26日再次的舉辦此研討會，主題為「宣道的實踐」，祈願有

志一同的事工人員可以齊聚一堂，為神國福音勇敢向前行。

2.尋求有效策略得著未得之地

開拓科先與教區區負責人取得共識，招募福音同工，先就點（定點）、線（聯

合小區）、面（全面性分傳單）規劃時間、地點；居民一人一張傳單，一戶一本刊物

（福音CD片），固定舉開詩歌佈道（啟動喜信小詩班）；宣道處招募有心開拓的志工

固定協助，成立未得之地開拓小組協助開拓；定期定時加強禱告，同工則固定平日簡

易信仰問答的訓練；收集分級跟進名單；擇期舉辦醫宣義診活動，拉近民眾距離、收

集慕道者資料；定期逐家拜訪（佈道），配合跟進工作。

在教會開拓工作方面，宣道處擬預定於2014年出版「喜信」半年刊，主要內容為

福音信息、更美的家園、社會觀察、真理的追尋、豐盛的恩典、靈修小語，而且每本

附廣播節目的CD和DVD。

開發一式多媒體的福音佈道車（設備的收放都在三十分鐘內完成）：白天發傳

單、逐家佈道、泡茶、咖啡、跟進，晚上配合小詩班、樂團、媒體、串場等詩歌佈道

會。

3.開發完整的傳福音訓用app宣道包

近年來，app改變了民眾許多的生活習慣，他們不再依賴桌上型電腦，因為app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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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功能性已經滿足了大部分使用者的需求。因應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已普遍的使

用app來傳輸影音文字等媒體的時代已來臨，這也是資訊傳播無法避免的趨勢。宣道

處配合總會資訊小組所屬app小組協助開發「訓用app宣道包」。內容大略有：TJC華

語、閩南語、阿美語和美語讀經（其中，阿美語和美語需要開發進行錄製才有）、聖

經要道影音課程、要道經文彙編、真道題要問答影音課程、雲彩飛揚見證傳單、福音

傳真集、國台語的華語福音廣播、五大教義影音課程、真耶穌教會簡介教義簡輯、真

光之聲福音講道集、延伸神學課程等等。讓福音人員隨時隨地學習和輕鬆傳福音。

配合基金會開發真教會全球各國、各民的「雲端福音真理資訊網」（啟十四

6-7）。其實，最難的是各國語言精準的翻譯，這是個大工程。求主帶領，可以讓真

道在資訊、影音和文字檔案上都能正確無誤地傳達到世界各個角落。

4.開發青少年（含兒童）網站俾遠端跟進

開發喜信青少年、兒童網，其目標族群為：(1)全球以中文為母語的主內青少

年、兒童、幼兒；或以英文為母語、中文為第二語言的海外信徒第二代。(2)有興趣接

觸福音的未信少年、兒童。因為兒童是真教會的未來，中文和英文將是本世紀的兩大

國際語言，而要培養具備國際觀的世界傳道工人，首先必須注重海內外兒童的語言能

力；青少年、兒童網的設計以活潑、有趣為宜，並製作兒童版的網路聖經函授課程與

遊戲、學習活動，供慕道者循序漸進認識聖經故事與認識教會。青少年、兒童網若能

以雙語製作，學習聖經英文應可成為吸引慕道兒童的家長的訴求之一，更願意讓孩子

使用本會的兒童網站。

三.結語

真耶穌教會是得救的教會，有真理、聖靈和神蹟，而我們所傳的是真理的道、

得救的福音（弗一13-14）。教會是基督的身體（弗一23）、末世的方舟（參：彼前

三20-21）、可靠的磐石（參：太十六18）、天門的鑰匙（太十六19）、基督的新婦

（參：啟二一2）、真葡萄樹（約十五1）、主的羊圈。主說：「我另外有羊，不是

這圈裡的；我必須領他們來，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，並且要合成一群，歸一個牧人

了。」（約十16）。祂也吩咐我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「萬民」聽，「萬民」包

含全球所有的各年齡層，我們都需要積極的傳福音給他們，使之有機會信主，能夠悔

改、信主、受洗、赦罪、聖靈更新、守道，將來有得救的盼望。最終，我們也成為

一個感恩、傳福音的實踐者（參：徒一8；彼前二9；約十五16），所作的必蒙主紀

念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01HS2013-08-封面與裡
	02HS2013.08p1-53-版權s
	03HS2013-08-p54-104-版權s
	04HS2013-08-封底與裡



